
第6/1号课题 

消费者信息、保护和权利： 

法律、监管、经济基础、消费者网络 

1  情况或问题说明 

考虑到 

世界电信发展大会（2014年，迪拜）考虑到成员国希望研究电信/ICT消费者保护问

题，因而将研究纳入融合的范围。面对技术的快速演进和日益尖端化的设备进入市场，作

为非电信/ICT专家的消费者可能会感到不知所措。因此，消费者信息和消费者权利成为重

点问题，而这一问题应该成为一项单独研究议题。 

在由知名电信和信息通信技术参与方举办的大部分会议上，消费者保护都成为一个持

续关注的问题，但监管机构、运营商、服务提供商和设备制造商都没有为应为保证以低成

本享用高质量的电信/ICT服务而实施的消费者保护法律文件确定或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 

鉴于变化迅猛且通过与实施新的立法和规则需要时间，消费者保护机构（监管机构，

公共和私人机构）应在运营商/服务提供商与用户的利益之间寻求订用协议、知识产权保

护和数字权利管理领域的适当平衡的基础上，定期修改其监管框架，同时又不损害电子商

务的创新模式（例如，利用移动电话开展电子商务和商业，通过令迄今服务不足的社区获

得商品和服务，开辟跨境电子商务的广阔前景）。 

监管机构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是建立安全文化，以此提高人们对电信/ICT应用和服务

信任，并对隐私和消费者实行有效保护。 

所有消费者必须掌握他们所需的全部信息，以便做出知情选择，并在出现问题时受益

于提供充分保护和补偿的机制。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会，尤其是电信/ ICT行业的消费者保护协会，

在与国家机关、监管机构或服务提供商/运营商共同实施消费者保护管理时，面临经验和

专业方面的困难。 

通过宣传教育提高消费者，包括残疾人、妇女及儿童的意识，是所有参与消费者保护

各方（监管机构、消费者保护机构和决策机构）应当承担的工作。 

跨部门竞争随着融合（绑定服务、通过移动提供的服务等）形成的服务的发展，使强

化跨境合作和改善监管机构及决策机构竞争力和消费者保护工具变得更加重要。此外，还

需要研究作为消费者选择标准的售后服务问题。 

进一步考虑到 

上个研究期开展的研究，强化和囊括了此前就实施消费者保护（特别是融合环境中）

和执法的基本问题提出的研究结果，其中包括适用的国家立法、做法、程序和惩罚手段。 



上个研究期研究了执行消费者保护法律法规和政策方面的挑战，重点说明了所选国家

的执法做法，并涉及到融合背景下的消费者保护。 

该项研究将提出一系列适用于不同情况的指导原则，并将协助成员国和部门执行其电

信/ICT服务消费者保护的国家法律。 

应完成有关融合并景下消费者保护的研究，并集中关注新的挑战。 

一项有益于成员国和部门成员的报告将列出现有的各种资源、战略及工具，用于从法

律、监管、经济基础和消费者保护网络/机构的角度，完善各国有关融合环境下消费者保

护的国家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的执行工作。 

2  研究课题或问题 

a)  公共消费者保护机构就立法/监管和监管活动制定的组织方法和战略。 

b)  说明监管机构、运营商/服务提供商和消费者保护机构建立的消费者通报机制/方

法，尤其是涉及的不同问题领域。 

c)  国际、区域和国家机构在保护电信/ICT消费者权利中的作用。 

d)  国家管理机构从电信/ICT服务消费者的利益出发，尤其是具体类别的用户（残疾

人、妇女和儿童）的利益出发而采取的经济和财务措施。 

e)  在提供与消费者保护相关的新型融合服务方面遇到的挑战（业务提供的透明度、

市场流动性、服务的质量和可用性、增值服务、售后服务、解决消费者投诉或关

切的程序等）。以及国家监管机构（NRA）为保护消费者免受这些融合业务的运

营商/提供商可能的滥用而制定的政策、规则和规定 

3  预期输出成果 

a)  需编制一份为成员国和部门成员、消费者保护机构、运营商和业务提供商确定指

导原则和最佳做法的报告，以帮助这些参与方在信息、提高意识、将消费者基本

权益纳入法律和国家、区域或国际监管文件以及所有电信/ICT服务提供中的消费者

保护领域寻求改善消费者保护文化所需的工具。 

b)  举办区域性消费者保护研讨会：消费者信息、保护与权利：法律、经济和财务基

础、消费者网络。 

4  时间安排 

将于2015年向第1研究组提交一份中期报告。建议将此项研究于2017年完成，届时将

提交一份最后报告。 

5  建议方/发起方 

ITU‐D第1研究组建议对这一修改后的课题继续开展研究。 



6  输入文件来源 

a)  成员国、部门成员以及相关区域性和国际组织（如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经合发

组织（OECD）和经认可的消费者协会）提交的文稿； 

b)  问卷调查表/访谈； 

c)  电信发展局所提供的监管信息； 

d)  世界各国电信/ICT监管机构、负责消费者保护的区域和国家政府机构和经认可的消

费者协会的网站； 

e)  ITU‐T和ITU‐R部门目前开展的相关工作； 

f)  其它相关来源。 

7  目标对象 

以上列出的所有目标对象，并重点关注发展中国家的需求。 

 

目标对象  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1 

电信政策制定机构  是  是 

电信监管机构  是  是 

电信/ICT消费者保护机构  是  是 

服务提供商/运营商  是  是 

制造商  是  是 

ITU‐D项目  是  是 

a)  目标对象 – 谁将具体使用输出成果 

各国电信政策制定机构、监管机构、服务提供商和运营商以及认可的、保护电信/ICT

消费者的国际、区域性和国家机构。 

b)  建议的成果落实方法 

–  将报告和导则以电子方式分发给所有成员国、部门成员及各自国家的监管机构和

国际电联区域代表处； 

–  在全球监管机构专题研讨会和电信发展局、无线电通信局和电信标准化局相关研

讨会上散发该报告与导则。 

                                                       

1   这包括最不发达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 



   



8  建议的课题或问题处理方法 

a)  如何进行？ 

1)  在研究组内：   
–  课题（贯穿一个多年研究期）   

2)  在电信发展局的正常活动范围内： 

–  部门目标2   

–  项目：区域性举措   

–  专家咨询   

3)  其它方式 – 说明（如，在区域、在其它机构内部、与其它机构合作等）   

与经认可的国际、区域性和国家电信/ICT消费者保护机构合作。 

b)  为什么在研究组内部？ 

研究组是发展中国家最广泛参与课题研究工作和编写成果文件（即最佳做法导则）的

最佳途径。 

9  协调与协作 

此课题应与ITU‐D的部门目标2协调并与有关残疾人、有具体需要的人们的课题和研究

组中2014‐2018年研究期内需研究的电信/ICT服务课题进行协调。 

10  与电信发展局项目的联系 

ITU‐D部门目标2。 

11  其它相关信息 

可能会在本课题的研究期内逐渐明朗。 

 

 

   



 


